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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灣因位處歐亞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衝撞處，地質構造錯綜複

雜，且由於板塊互相擠壓作用，島內山巒疊起，約有四分之三的面積

為山脈、丘陵等山區，此種山多平原少的先天環境，造成工程建設多

需涉及山岳隧道之興建。本部考量隧道設計規範確有及早訂定之必

要，遂於民國 92 年 3 月委由中華民國隧道協會，以國道新建工程局

委託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所編「隧道工程設計準則與解說（民國 88

年）」為藍本進行複審，並編訂本規範。複審期間聘請 18 位產官學

界之專家擔任審查委員負責審查，於民國 92 年 11 月始定案，並由本

部頒布實施。 

茲說明本規範之編訂原則如下： 

(1) 本規範適用於一般公路隧道之地質調查與土木工程設計之

用。惟各項作業細節與設計標準之詳細特定要求，應視個案

需要與工址條件，另為訂定； 

(2) 相較一般土木工程，隧道工程之不確定性及變異性較高，力

學機制亦較複雜。本規範係依國內外長期累積之經驗，並參

酌日本隧道工程標準規範及解說（山岳工法篇），將符合安

全基本需求及一般工程實務認知之技術統一列成規則，供工

程師依循使用； 

(3) 本規範係提供原則性之設計規定，以保留適當彈性，俾免拘

束工程師專業判斷空間，故依據本規範從事隧道相關工作之

工程師仍有其應負之責任。 

(4) 本規範使用之單位以公制為主。 

最後期盼本規範能被普遍接受和應用，進而對國家建設之推動有

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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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1 通則 

本規範用於公路隧道工程之地質調查與土木工程設計之一般規

定。各項作業細節與設計標準之詳細或特定要求，應視個案需要與工

址條件訂定之。 

1.2 適用範圍 

本規範適用於以鑿挖方式建造之公路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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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質調查 

2.1 通則 

(1) 為辦理隧道規劃、設計、施工及完工後管理維護之需要，應進

行地質調查。 

(2) 地質調查旨在瞭解施工影響範圍內之地形、地質及各種可能影

響隧道工程之地質條件與工程特性。 

(3) 地質調查工作應配合隧道工程計畫之進行，於選線規劃、設計

及施工期間等分階段辦理之。 

(4) 地質調查工作如受實質條件限制，未能一次達到整體要求時，

得於各階段持續補充之。 

(5) 地質調查計畫應視隧道規模與工址條件，分別訂定調查及試驗

之項目、數量、順序、方法、範圍、精度與期間。調查計畫宜

保留適當彈性，配合現地情況，適度調整應變。 

2.2 調查工作內容 

 (1)一般狀況應依 2.1之原則，辦理下列調查工作： 

 地層及構造 

 地下水狀況 

 力學性質 

 物理性質 

 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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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狀況之地質調查工作應視個案需要與工址條件訂定，如： 

 地滑、土石流、崩坍等移動地盤及區域 

 淺覆蓋隧道 

 斷層破碎帶與褶皺擾動帶 

 含水未膠結及卵礫石地盤 

 膨脹地盤 

 有高地熱、溫泉、有害氣體、礦脈與礦坑等之地盤 

 岩爆地盤 

 湧水地盤 

 偏壓地盤  

2.3 成果整理暨評估 

各階段調查工作完成後，應將其成果加以整理，並撰寫調查成果

報告。成果報告內容至少應包括調查及取樣原始資料、試驗結果、地

表地質測繪、地盤地層剖面圖、綜合評估與建議等。 

 

 

 
 



 
 
 
 

 

 

 

4 

第三章 設計考量 

3.1 一般說明 

(1) 本章係隧道設計需考量之基本因素，其它如洞口設計、地質特

殊處理、鄰近隧道與交叉段等特殊狀況則另依本規範相關章節

辦理。 

(2) 隧道應依據線形與斷面需求設計，並符合「公路路線設計規

範」規定，且滿足附屬設施所需空間。 

(3) 隧道之設計宜針對功能需求，充分考慮工址地質情況與周圍環

境條件限制，以達到安全經濟之目標。 

3.2 設計原則 

(1) 隧道設計宜考量隧道周圍地盤之自立性，使其與支撐系統共同

形成適當之拱效應，以穩定開挖所造成之變形。 

(2) 支撐系統設計宜考量隧道變形寬容量，採用適當勁度之支撐構

件。 

(3) 隧道設計宜保留適當施工彈性，並得依隧道監測資料回饋調

整。 

3.3 設計考量因素 

隧道設計至少須考量下列因素： 

(1) 地盤特性－包括岩性、構造、地下水、弱面特性、隧道軸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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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位態關係、開挖面自立性與地盤行為等條件。 

(2) 斷面形狀－包括功能上必須之最小行車淨空與附屬設施空間，

以及配合地盤、開挖工法及支撐等特性所需之形狀。隧道斷面

之幾何形狀應力求圓滑平順，以避免應力集中。 

(3) 一般岩盤隧道設計可不考慮地震影響。但必要時，得視地形、

地質及隧道覆蓋深度等條件考慮之。 

(4) 特殊荷重－包括淺覆蓋地形之上載荷重、膨脹及擠壓地盤之異

常荷重以及鄰近邊坡地形之偏壓荷重等。 

(5) 施工方法與順序。 

(6) 地下水與地表水之影響。 

3.4 設計項目及流程 

(1) 隧道設計之基本項目如下：斷面形狀、開挖方法、初期支撐型

式及變形寬容量、襯砌、洞口、排水與防水設施、監測系統及

其它特殊情況。 

(2) 隧道設計得分為初步設計及細部設計兩階段進行，施工期間並

得依監測評估結果進行設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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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支撐設計方法 

4.1 初期支撐 

(1) 隧道支撐包括初期支撐及襯砌，情況適合時可僅做初期支撐。 

(2) 隧道支撐設計應考量適當之變形寬容量。 

(3) 初期支撐設計方法可概分為經驗設計法和分析設計法等二種，

應依據地盤特性、施工方法、支撐架設時間、支撐系統特性與

使用經驗及熟悉度等條件，評估其適用性後選用。 

(4) 經驗設計法係套用以往工程經驗之方法，視地盤良窳分級，依

據隧道之功能，評析斷面形狀與尺寸、覆蓋深淺、大地應力、

開挖方法等因素之影響，再參考以往案例，設計各級地盤之支

撐系統。 

(5) 分析設計法係利用數學解析或數值分析等方式，求得隧道開挖

面周圍之應力與變形，以設計隧道支撐之方法。 

4.2  襯砌 

(1) 襯砌係以提供隧道內部安全設施之裝設及短期或長期安全使用

為目的。 

(2) 襯砌應依據短期或長期之可能荷重，設計其厚度、強度及加勁

材。於洞口段、斷面幾何形狀變化段、交叉段、裝設通風與機

電設施等處，應視襯砌應力大小，檢討增加襯砌厚度、強度及

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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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仰拱 

(1) 當地質不佳，僅以頂拱之支撐可能無法控制地盤變形者，應考

慮設置仰拱，將支撐系統閉合。 

(2) 仰拱形狀與厚度應符合構成仰拱構造之力學要求與施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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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支撐構件 

5.1 一般說明 

(1) 初期支撐可分為半剛性或剛性支撐系統，支撐構件主要由噴凝

土、岩栓、鋼支保等組成。 

(2) 支撐構件之選用宜考慮地盤特性與施工需要等因素。 

(3) 襯砌一般由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構成之。 

5.2 噴凝土 

(1) 噴凝土之厚度及強度，必須滿足作為支撐構材之要求，並具備

適當之施工性。 

(2) 噴凝土得採用鋼線網或鋼纖維補強。 

(3) 噴凝土須與噴佈之地盤面緊密結合，必要時得分層施噴。 

5.3 岩栓 

(1) 岩栓應視地質狀況採系統佈置或局部佈置，以構成整體支撐系

統。 

(2) 岩栓之材質宜配合地盤條件及使用目的選定，並符合必要之強

度及延展性。岩栓之承壓板，宜具備充分之面積與強度。 

(3) 岩栓之錨定型式宜依據岩栓之使用目的、地盤條件、施工需要

及經濟性等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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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鋼支保 

(1) 鋼支保之斷面形狀宜配合開挖斷面之大小、形狀、施工設備等

條件，審慎評估選用。 

(2) 鋼支保宜具備充分之斷面尺寸，以發揮其功能。其材質宜為延

展性佳、易於焊接與彎曲者。 

(3) 鋼支保之設置間隔宜依據地質條件、施工方法、使用目的以及

施工輪進長度等條件調整。 

(4) 鋼支保如需接合，宜就應力大小與施工需要，評估其接合位置

及接合段數。若需採可縮構件，宜充分檢討其效果。 

(5) 鋼支保應與周圍岩壁密合。 

5.5 襯砌 

襯砌混凝土應具備適當之強度、水密性、工作性及耐久性，並設

置適當間距之接縫，以防縮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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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洞口設計 

6.1 一般說明 

洞口一般包括洞口段、洞門段及洞外銜接結構物。 

6.2 位置選擇 

(1) 洞口設計時宜考量隧道功能需求，並配合洞口附近地形、地

質、地下(表)水等自然條件，以及周邊環境條件，檢討洞口完

成後之坡面穩定性、引發自然災害之可能性、周邊景觀之調和

性、鄰近結構物之相互影響與營運維護管理之需要。 

(2) 洞口方向宜考量線形條件，並儘量與坡面等高線垂直交叉。 

6.3 洞口段 

(1) 洞口段之設計應考量地形與地質狀況，選擇適當之施工方法與

順序，必要時應配以適當之輔助工法，控制隧道變形，避免誘

發邊坡滑動或落石。 

(2) 設置洞口須儘量減少邊坡開挖。如有邊坡穩定之顧慮，須先穩

定邊坡。 

6.4 洞門段 

(1) 洞門型式宜考慮景觀，並儘量與周邊環境調和。 

(2) 洞門之設計除考量功能因素外，並應納入附設營運管理設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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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3) 洞門段結構須以維護洞口安全、減少變位或下陷等原則進行設

計，並考慮超載荷重及地震等現象所造成之影響。 

6.5 洞外銜接 

隧道洞口如銜接橋樑、路堤及擋土結構等，宜評估不同結構物間

相對位移與沉陷之影響，妥為因應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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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特殊考量 

7.1 地質特殊之處理 

因地質特殊而無法以一般正常開挖支撐方式施工時，除對其特性

及狀況設計外，應容許現場有調整變更之彈性。 

7.2 鄰近隧道 

(1) 鄰近隧道須根據地盤特性，檢討適當之施工順序與支撐型式，

並針對隧道周圍地盤研擬補強對策。 

(2) 隧道前方有既設或已先行施工之鄰近隧道，若隧道施工對其安

全有所影響時，須進行安全監測，並予補強維護。 

7.3 交叉段 

(1) 交叉段之設置儘可能避開地質不良區段，並以垂直交叉為宜。 

(2) 交叉段之設計，應力集中現象為考量重點，從而擬定適當之開

挖步驟及支撐方式，並加強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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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排水與防水設施 

8.1 一般說明 

(1) 隧道之排水與防水設施，其設計須考量周圍環境、隧道功能需

求及地下水質、水溫等。 

(2) 當周圍環境允許地下水排入隧道時，隧道內宜設置適當之排水

設施，使地下水沿預設水路排放。 

(3) 當周圍環境不允許地下水排入隧道，或因地下水質具腐蝕性而

不宜排入隧道時，隧道須設置防水設施因應，其襯砌設計應考

慮地下水壓。 

8.2 排水設施 

(1) 隧道之排水設施可分為入滲水排水及路面水排水兩系統。 

(2) 入滲水排水系統僅於周圍允許地下水排入隧道時設置。為使入

滲水不致滯留於襯砌背面，應設適當之排水管路。 

(3) 路面邊溝需考慮隧道內清洗與車輛排放等路面水之收集。並視

需要設置油水分離設施，經處理後再予排放。 

8.3 防水設施 

防水設施係為提供隧道襯砌內乾燥環境，避免滲水影響隧道襯砌

耐久性及相關設施之功能。所採材料應具有足夠之水密性、耐久性、

強度及韌性，並為不易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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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監測系統 

9.1 一般說明 

監測系統之設計須包括監測之項目、儀器、配置與頻率，並具適

當彈性，可供現地配合實況調整。 

9.2 監測項目、儀器及配置 

(1) 監測系統應依隧道規模、沿線地形地質與周圍環境條件等因

素，選定監測項目及儀器。 

(2) 監測儀器之性能、精度及測讀範圍應符合監測目的之需要，其

配置宜考慮隧道規模、斷面形狀、地質條件、施工方法、施工

對鄰近結構物之影響程度等因素。 

9.3 監測頻率 

監測頻率須於設計時預為訂定，以提供預警資訊，判定隧道與地

盤穩定度，並得於隧道施工時視需要檢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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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C1.1 通則 

公路隧道所面臨之地質與環境條件因案而異，故僅就地質調查與

設計等作業，定出基本之設計規範（specification），供設計者就個

案需要進行考量，並作為擬定作業細節與設計標準之準繩。 

公路隧道工程為一綜合工程，涵蓋土木、環控、消防、機械、電

氣、通信及安全監控等各領域，但本規範僅針對隧道土木工程作一般

之規定，其它功能設計應依相關規範辦理。 

C1.2 適用範圍 

公路隧道之建造方式甚多，包括採鑿挖方式、明挖覆蓋（cut-

and-cover method）、隧道鑽掘機（tunnel boring machine, TBM）、

潛盾機（shield machine）與沈埋管（immersed tube）施工等。本規

範適用於以鑿挖方式建造之公路隧道，以其他方式興建之公路隧道非

本規範適用範圍。 

以鑽炸法（drill and blast）、懸臂式掘削機（roadheader）、破

碎機（breaker）或反鏟挖土機（back-hoe）施工，以及利用隧道鑽

鑿機鑿挖而不以環片作為支撐之隧道等均屬鑿挖方式之範圍。其歸屬

同一類之理由，乃是開挖後地盤行為與後續處理方法均相類似。 

豎坑與斜坑為自地面以垂直或較大斜率開挖之坑道，多作為主隧

道之通風隧道等用途，其設計與施工得參考本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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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專有名詞 

(1) 頂拱(crown) 

係指隧道頂部之拱狀部分。 

(2) 仰拱(invert) 

係指隧道斷面底部之拱狀部分。 

(3) 台階(bench) 

係指隧道分階開挖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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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質調查 

C2.1 通則 

(1) 隧道之設計及施工受工址地質條件與周圍環境之影響極大，因

此規劃設計前必須辦理地質調查，以取得工法決定、安全確

保、周圍環境維護、工程費與工期推估、以及完工後管理維護

所需之地質基本資料。 

(2) 隧道工程地質調查之目的，主要在利用調查結果，研判隧道沿

線及周遭可能影響範圍之工程地質問題，俾確保隧道安全。 

(3) 地質條件之調查，從隧道全線之概略調查，至個別局部之詳細

調查，通常分數階段實施。概略調查(概查)以把握整體地質條

件為原則，並針對隧道施工時可能造成問題之區段作為重點進

行較詳細的調查；詳細調查以施工計畫所需基本資料，以及為

檢討克服特殊地質之施工方法所需資料為調查重點。 

(4) 由於台灣地區地質條件之多變性以及隧道工程之複雜性，隧道

工程執行之決策人員與相關從業人員須瞭解現今地質調查技

術，係以有限數量之點狀或線狀、直接或間接實測資料為基

礎，依據地質學相關理論，對隧道全線地質條件作合理之延伸

推估，其評估結果與實際狀況之吻合程度，仍可能存有落差。

故地質調查工作得視實際需求，於各階段持續補充調查之。 

(5) 擬定調查計畫時，首須從瞭解隧道計畫地區周圍之地形、地層

分布以及地質構造等特性開始，蒐集附近地區以及地質類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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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的地質調查案例與其施工實績；並利用規劃隧道路線

之踏勘、遙測技術及航照判釋以研判可能影響隧道規劃、設計

與施工之工程問題後，再編擬調查計畫，內容包括調查及試驗

項目、數量、順序、方法、範圍、精度與期間。調查計畫應具

有適當彈性，以因應現地情況與先前獲得資料差異甚大時應變

之需要。 

C2.2 調查工作內容 

(1) 一般狀況之調查工作內容係包括地層、構造、地下水狀況、力

學性質、物理及化學性質調查。 

(2) 針對隧道工程可能遭遇之斷層、湧水及有害氣體等特殊狀況，

若未能適時適切地掌握並加以排除，可能造成工程進度延宕甚

至完全停擺，導致大量資源之浪費。因此，隧道工程應視個案

需要與工址條件，針對可能遭遇之特殊狀況訂定調查工作內

容。茲說明各種特殊狀況之調查工作內容如下： 

 針對可能產生地滑、土石流、崩坍等移動地盤及區域，應在

規劃選線階段進行調查，提供選線與設計考量。凡影響隧道

安全而需要施以穩定處理者，應另於隧道設計階段調查其範

圍、深度與工程性質，供設計穩定措施之用。 

 淺覆蓋隧道之地質調查，以提供上覆地盤穩定性檢討，及地

表沉陷量與沉陷範圍推估所需資料為目的。 

 針對斷層破碎帶與褶皺擾亂帶，宜以震測方法調查地質構造

成因與其性質，必要時以鑽孔或其他適當方法補充調查。 

 含水未膠結及卵礫石地盤之調查，應著重於查明不同透水層

之界面與材料組成特性，以及隧道沿線各透水層之含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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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透水性與水壓。 

 含有大量粘土礦物之膨脹地盤，宜儘可能查明岩石之膨脹潛

能及膨脹壓力大小。 

 隧道工程應於規劃選線階段蒐集各類文獻與工程紀錄，以瞭

解隧道沿線可能遭遇之高地熱區、溫泉與有害氣體範圍與狀

況；必要時進行鑽孔調查以供選線參考。經過礦區之隧道，

可藉由資料蒐集、現地踏勘與鑽孔等方法，調查礦脈分佈、

現有或廢礦坑分佈及其採掘範圍。 

 岩爆地盤之調查方法與一般隧道相同，惟此等地盤之覆蓋深

度一般較深，不易精確推測隧道沿線地質狀況，必要時可以

探查橫坑、水平鑽孔或深鑽孔進行詳查。 

 針對湧水地盤，宜辦理地下水文調查，俾提供隧道內湧水量

估算，及地表水與地下水影響評估所需資料。施工期間亦需

調查隧道內湧水實況與周圍水文環境所受影響，俾採取必要

措施。 

 隧道洞口段之地質調查比照淺覆蓋隧道之調查方法辦理，另

調查洞口邊坡之穩定性與產生偏壓之可能性，以供評估洞口

之安全性。 

 其它地質條件複雜或具特殊重要性之隧道，可施作探查橫坑

或水平鑽孔進行詳查。 

C2.3 成果整理暨評估 

各類地質調查實測成果，應相互比對校核，並依據隧道工程地質

學觀點，對隧道全線地質條件作合理之延伸推估，據以研判隧道沿線

之地質條件，並撰寫調查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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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中，應將事實(調查、取樣與試驗結果等原始資料)和解

釋(地表地質測繪與地盤地層剖面等綜合評估資料)資訊予以明確說

明；各單項資訊若有數組實測資料，應明列其變化範圍及可能控制因

子，避免僅呈現單一數值；俾令設計者在利用調查成果辦理設計工作

時，能對資料之代表性及不確定性具有正確認知，進而決定如何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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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計考量 

C3.1 一般說明 

(1) 本章針對隧道設計所需考量之基本因素，包括地盤特性、斷面

形狀、地震、特殊荷重、施工方法與順序、地下水與地表水之

影響等因素加以說明，至於洞口設計、地質特殊處理（斷層、

湧水與有害氣體等）、鄰近隧道與交叉段等特殊狀況所需考量

之因素，則另列第六章及第七章。 

(2) 隧道設計應考量線形佈置與斷面大小等功能需求，其平面線形

與縱坡須符合交通部「公路路線設計規範」要求，斷面大小則

應符合行車空間需求，並考慮通風、照明、消防、通信、緊急

停車與維修等附屬設施所需空間。 

(3) 隧道設計宜針對上述線形與斷面等功能需求，充分考慮工址地

質情況與周圍環境條件限制進行之。路線研選方面，需考慮隧

道對周圍環境之影響，選擇影響較少之路線，同時將周圍環境

條件及所需維護措施反映於隧道設計上；洞口位置與佈置應以

地質為重點考慮因素，選擇地質較佳之洞口。 

C3.2 設計原則 

(1) 在地盤中開挖隧道後，原呈平衡狀態之地盤應力將重新分佈，

岩體亦隨之變形，有時甚至不用支撐亦可達到穩定，此一現象

顯示隧道圍岩具有自立性。此一作用自應充分加以利用，以適

量支撐加強圍岩性質，避免於變形中發生漸進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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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設計宜充分考量地盤之自立性，以加強圍岩支撐強度

並控制其變形為主要目的，而非僅考量以剛性支撐抑制岩盤變

形或承擔岩楔脫離導致之全部荷重。 

(2) 隧道支撐系統之設計，宜考量隧道周圍岩盤之岩體類別、隧道

寬度與覆蓋深度等條件，預留適當之變形量，並採用適當勁度

之支撐構件。 

(3) 隧道雖與一般結構物同為工程建設，但因以性質複雜多變之地

盤為施工對象，故設計時宜保留適當之施工彈性，賦予現地依

據實際地質情形或困難情形而彈性變更施工方式之機制，俾及

時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發生災害。 

C3.3 設計考量因素 

(1) 地盤特性 

(a) 隧道軸線與地層位態關係 

地層位態與隧道開挖及地盤之穩定性有極密切之關

係，因此隧道路線之佈置宜考量隧道軸線與地層位態之方

向關係，檢討開挖後可能產生之地盤破壞行為，選定較佳

隧道路線，俾減少爾後需以工程技術克服之費用支出。 

隧道路線宜儘可能避開谷地及側壁厚度不足處作為進

洞地點，以免因隧道與坡面之距離過短發生偏壓，及地盤

風化造成隧道開挖後抽心透空。隧道軸線與地形等高線之

交角則宜大於 45，且以垂直交叉為佳。 

(b) 開挖面自立性與地盤行為 

開挖面自立性影響隧道安全甚鉅，主要取決於地盤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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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連續面位態、裂隙發達情形及開挖斷面與跨徑大小

等因素。膠結不良之砂岩或砂性地盤，易因地下水影響而

發生流砂現象，設計時須考慮因應對策。 

隧道施工時，一般在開挖面進行岩體類別判定，惟隱

藏於開挖面及側壁後之地質構造與剪裂帶，無法僅依目視

或量化方式評估，故對有前述顧慮而未能掌握地盤行為之

情況，基於維持隧道穩定需要，宜設計適當之支撐系統。 

(2) 斷面形狀 

(a) 隧道內空斷面之尺寸，需依其車道數，並配合交通部「公

路路線設計規範」之規定，就各車道所需寬度與高度，以

及隧道內所需之維修步道空間、通風、照明、消防、通

信、緊急設施及標誌等進行有效佈置，並考量隧道穩定性

及施工性後決定之。至於開挖斷面之尺寸，則應考量隧道

內空斷面及支撐構件所需架設空間，並依隧道周圍岩盤類

型預留適當之變形量。 

(b) 隧道斷面之幾何形狀影響其結構穩定性，設計時應考量地

盤條件、開挖工法及支撐等特性，以適應隧道開挖後產生

之應力流及變形狀況。基於力學行為及施工性考量，斷面

幾何形狀應儘可能平滑化，避免造成應力集中現象。公路

隧道一般採多心圓斷面，必要時設置仰拱。仰拱應與側壁

圓滑連接。 

(3) 地震 

針對一般岩盤隧道而言，因岩體變形模數較一般土壤為

高，而地震波之波長一般以百公尺級計，其值遠大於隧道橫斷



 
 
 
 

 

 10 

面尺寸，故地震波對岩盤隧道之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此外，由

國內外之地震災害報告顯示，地震波對岩盤隧道較不具威脅，

故一般岩盤隧道設計均未考慮地震力之影響，惟必要時得視地

形、地質及隧道覆蓋深度等條件加以考量之。 

(4) 特殊荷重 

覆蓋較淺之隧道，地層一般風化程度較高，新鮮岩層厚度

較薄，不易形成地拱。此類隧道之設計，宜考慮調整開挖順

序，或輔以適當之地盤改良及其他輔助工法。若地表有超載可

能，設計隧道支撐系統及分析襯砌結構時即應納入超載作用。

此外亦須考量爾後隧道上方可能發生之開發行為，改變或破壞

地表地貌，導致滲入之地下水增多，在地層中形成空洞並擴

展，對隧道產生超出目前之荷重。如無法考量時，亦需對開發

行為加以設限。 

隧道經過膨脹及擠壓地層時可能遭遇異常荷重，此時除標

準支撐系統外，宜採適當之輔助工法加以克服，並增大隧道之

變形寬容量。 

靠近邊坡地表之隧道，地形偏壓使隧道結構體受力不一

致，易發生不均勻變形破壞。此時宜藉由回填或坡地保護等對

策，以平衡土壓。 

(5) 施工方法與順序 

隧道施工方法影響隧道工程進度及經費甚鉅，並與隧道支

撐設計息息相關，故應於設計前，仔細考量隧道斷面尺寸、工

區長度與地質特性，並配合隧道工期及環境條件等加以選定

之。其中，隧道工址之地形條件、工區進出便道之可及性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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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影響大型施工機具運用性甚鉅，需納入設計考量，藉以避

免實際施工執行時窒礙難行或偏離原設計需求。 

在開挖方式方面，目前可依斷面分割情形概分為下列類

別，選擇時應考量隧道周圍岩盤拱效應與開挖面自立性等地質

特性，充分利用其支撐功能；原則上，在不影響隧道穩定性之

前提下，宜盡可能採較大斷面之開挖。 

(a)全斷面開挖 

(b)上半斷面先進及台階開挖 

(c)中壁開挖 

(d)側導坑開挖 

(e)環狀開挖 

特殊條件之地質(如高壓湧水、斷層破碎帶、卵礫石地盤與

淺覆蓋等)，往往無法僅藉改良施工方法與順序加以解決，此時

必須採用輔助工法增強地盤強度或降低地下水位，方能進行開

挖並控制變形量。 

(6) 地下水與地表水之影響 

其他可能因隧道施工而改變之現地情況，譬如地下水與地

表水變動等，亦須於設計階段預為考量。 

C3.4 設計項目及流程 

 (1) 隧道設計之基本項目包括斷面形狀、開挖方法、初期支撐型式

及變形寬容量、襯砌、洞口、排水與防水設施、監測系統及其

它特殊情況，此為一般隧道設計所須考慮之主要項目，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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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限於所列項目。 

(2) 隧道係屬細長之地下結構物，對於長達數公里且位於崇山峻嶺

內之隧道，以現有之地質調查技術，仍難於施工前確實掌握沿

線所有地質條件，常有一定幅度之變動，故考量隧道工程之經

濟性及安全性，施工中宜依實際觀察與監測結果，適當調整設

計。隧道設計流程參考附圖 C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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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支撐設計方法 

C4.1 初期支撐 

(1) 隧道支撐包括初期支撐及襯砌二部份。一般情況下，初期支撐

於隧道開挖後立即安裝，作為承力結構；襯砌則於初期支撐架

設完成，且周圍岩盤變形穩定後再行施作，因此除本身自重及

潛變因素外，理論上並不承受外力作用，惟亦有將其視為增強

或作為全部承力結構之情形。在隧道沿線地質條件較佳，隧道

安全無慮之前題下，可僅施作初期支撐。 

(2) 設計隧道時，為避免周圍岩盤向內變形過大致內空斷面不足，

須訂定適當之變形寬容量。由於地質條件之變異性，且相關分

析工具在應用上尚有限制，欲訂定標準之變形寬容量相當不

易，宜依據以往類似條件之隧道設計與施工經驗加以訂定。 

(3) 影響隧道周圍岩體行為之因素眾多，然目前對此方面之瞭解仍

不完整，且隧道沿線地質變異性大，故無標準之設計方法可資

依循。目前常用之設計方法可概為經驗設計法和分析設計法二

種，各有其適用範圍與限制條件，選用時必須充分瞭解之。初

期支撐所受荷重及行為受下列因素影響，設計時應充分考量

之。 

(a) 地盤特性：隧道沿線地盤特性決定初期支撐所受荷重，亦

影響初期支撐之適用性。 

(b) 施工方法：施工方法不同，隧道周圍岩盤之擾動程度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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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異，此將影響初期支撐所受荷重。鑽炸法之擾動程度

最大，為避免擾動破碎區域過大致對初期支撐產生額外荷

重，宜採用勻滑開炸。機械開挖對周圍岩盤之擾動甚小，

支撐所受荷重將小於鑽炸法。 

(c) 支撐架設時間：初期支撐須在岩體自立時間（stand-up 

time）內架設完成，以避免岩體持續鬆動破壞而導致額外

之地盤荷重。岩體自立時間是指隧道開挖後，岩體不需支

撐而能保持穩定之時間，期間周圍岩體將逐漸向內鬆弛變

形至形成一穩定之地拱為止。 

(d) 支撐系統特性：初期支撐應允許岩體產生適當之變形以形

成地拱，同時也須具備足夠之強度以支撐地拱所無法承受

之荷重，並阻止隧道持續向內變形。 

(4) 經驗設計法：此法係由以往工程經驗歸納出經驗法則，並據以

進行支撐設計。採用經驗設計法時，應充分瞭解其發展背景與

資料內容，以掌握適用範圍。 

岩體分類系統為經驗設計法之主要工具，其透過岩體分類

將過去之工程經驗加以歸納分析，供後續隧道工程參考比較，

據以設計初期支撐。岩體分類系統之種類相當多，包括南非之

RMR 系統、挪威之 Q 系統以及公共工程委員會「台灣岩體分

類與隧道支撐系統（PCCR 系統）」所建議之岩體分類系統

（附表 C4.1、附表 C4.2）等。 

(5) 分析設計法：隨著電腦科技之快速發展，利用電腦從事相關分

析之工程案例已愈來愈多。隧道工程中如交叉段支撐設計等複

雜之三維問題，已非從經驗設計法即可獲得足夠之參考資料，

此時宜採用分析設計法輔助支撐設計。惟岩體破壞機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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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參數變異性大，故宜慎選分析模式與設計參數，以求安全

適切之支撐設計。分析設計法依其性質可概分為三大類。 

(a) 解析解法（analytical analysis）：又稱公式解法，如岩盤

─支撐互制曲線法等。 

(b) 岩盤荷重法（rock load analysis）：如 Terzaghi 之岩盤荷

重法（附表 C4.3）等。 

(c) 數值分析法（numerical analysis）：本法需利用套裝電腦程式進

行分析，可分為連續體分析與不連續體分析；前者包括有限元素法

（FEM）、邊界元素法（BEM）與有限差分法（FDM）等；後者則

包括分離元素法（DEM）、榫塊理論法（block theory）與不連續變

形分析法（DDA）等。 

C4.2 襯砌 

(1) 所謂襯砌係指混凝土襯砌，設計時應考量下列需求。 

(a) 裝飾性需求：當初期支撐足以支撐地盤荷重，無須再以襯

砌補強時，襯砌以裝飾及改善照明、通風效能為目的。 

(b) 結構性需求：包括本身自重、地盤荷重、水壓、設施荷重

等需求。 

無論係裝飾性或結構性需求，襯砌須提供隧道內部安全設

施之裝設，以及短期或長期安全使用。為防混凝土龜裂剝落，

得考慮適當之抗張加勁材。 

(2) 隧道襯砌之厚度與強度應依據其使用目的，並考量短期或長期

之可能載重、斷面尺寸與施工性等條件加以決定。針對洞口

段、地質弱帶、交叉段、裝設通風與機電設施等處，考量襯砌

可能承受較大荷重，可以增加襯砌之厚度或強度等方式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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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 仰拱 

(1) 仰拱一般設置於地質不佳，僅以頂拱支撐可能無法控制地盤變

形之區段。當隧道可能承受過大荷重以致產生大量變形，隧道

下方岩盤承載力不足或可能因遇水或施工機具輾壓而產生弱化

現象，以及隧道覆蓋深度較淺或鄰近有結構物需保護時，一般

進行仰拱閉合，俾使隧道支撐系統形成一封閉結構，藉以提昇

支撐功能，並有效抑制隧道周圍岩盤之變形，增加隧道穩定

性。 

(2) 仰拱之形狀與厚度，應考量上部支撐構件之規格尺寸加以訂

定，俾使隧道支撐系統形成一閉合結構，並具有足夠之強度、

剛度和耐久性。 

隧道之仰拱材料，一般係以噴凝土或混凝土為主，其強

度、剛度和耐久性應符合其使用目的，必要時得採用鋼筋混凝

土、鋼線網混凝土或鋼纖維混凝土等予以補強，藉以提升其支

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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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支撐構件 

C5.1 一般說明 

(1) 現今隧道工程所用之初期支撐，基本上可概分為半剛性支撐與

剛性支撐系統兩種，所採支撐構件包括噴凝土、岩栓與鋼支保

等。由於上述兩種系統所能達成之功能並不相同，各有不同之

應用，設計理念亦相異，故設計前須先決定採用何種支撐系

統。 

隧道開挖後周圍岩體將發生變位，剛性支撐系統係利用高

勁度之重型剛性支撐以抑制隧道變形，而半剛性支撐系統則充

分利用隧道周圍地盤之自立性，將其視為主要承力結構，至於

所設計施作之任何人為支撐僅提供約束作用，使周圍岩盤形成

一承受應力之地拱，以調適開挖造成之岩盤變形與應力變化，

維持隧道之穩定與安全。 

針對一般岩盤隧道，目前國內多採用半剛性支撐系統進行

設計，至於通過淺覆蓋且膠結不良地盤之隧道，因無法將圍岩

視為主要承力結構，故晚近許多案例之處理多偏向取用剛性支

撐系統。 

(2) 選用支撐構件時，應考量隧道周圍地盤特性，並配合隧道斷面

尺寸及覆蓋深度，判斷隧道周圍岩盤之破壞機制究屬構造破壞

亦或材料破壞，並配合噴凝土、岩栓與鋼支保等各支撐構件所

具功能加以選定之；必要時得藉由先撐工法、排／止水工法或

地盤改良等輔助工法以增加隧道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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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炸法與機械開挖法所採用之支撐構件不盡相同，故支撐

構件應配合施工需求加以選用，確保其功能得以充分發揮。此

外，當地盤自立性不佳採小斷面逐步擴挖、台階開挖或縮短輪

進等方法掘進時，支撐構件之設計須考慮各步驟間之支撐銜

接、完成全斷面開挖前各步驟支撐之獨立安全以及臨時支撐拆

除方便性等問題。 

(3) 襯砌材料多為現場澆置之純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其厚度、強

度及配筋需求均應滿足設計載重之要求。 

 

C5.2 噴凝土 

(1) 噴凝土之設計厚度宜就隧道之斷面形狀、斷面大小、施工方法

及地盤特性等詳加考慮後決定，其設計抗壓強度（以 28 天為

準）一般多在 210 公斤／平方公分至 280 公斤／平方公分，至

於配比須滿足設計抗壓強度及施工性要求。 

(2) 噴凝土一般採用鋼線網或鋼纖維予以補強，以改善噴凝土與岩

盤間之黏著效果，並提高噴凝土之抗彎強度與韌度，進而減輕

或防止噴凝土因隧道周圍岩盤變形過大而產生龜裂或剝落現

象。 

(3) 噴凝土能否達到設計目的，端賴其與周圍岩體之緊密結合，故

岩盤表面與噴凝土間，或各層噴凝土間不能有空隙。若噴凝土

設計厚度較厚，無法一次施噴完成時，宜分層施噴，以避免剝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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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 岩栓 

(1) 岩栓之佈置，原則上以能補強因隧道開挖而受到影響之區域為

宜。若岩栓係以固定可能滑動岩楔為目的時，則應依岩楔所在

位置、規模及節理位態佈置局部岩栓，其長度須能達到鬆動範

圍外，藉以將端頭錨定於穩定岩盤中以固定岩楔；至於以抑制

塑性區產生及發展為目的之岩栓，則一般進行系統佈置，即將

岩栓呈放射狀地佈設於隧道周圍岩盤內，其佈設間距應能確保

足夠之岩栓數量，並使鄰近岩栓發揮共同作用，而長度則應足

以提供岩栓所需錨定效果。 

(2) 岩栓一般被視為承受拉力之支撐構件，故岩栓材質應具有足夠

之強度，同時為防止隧道周圍岩盤突然崩坍，亦應具有良好之

延展性。岩栓材質可為鋼棒、鋼管、薄殼或玻璃纖維（FRP）

等，當地質條件不良致產生較大變形時，可採用高拉力鋼筋或

增加其截面積予以補強。 

岩栓之承壓板除需有足夠之面積與強度以傳遞岩栓軸力至

其它支撐構件或岩盤外，亦應具有足夠延展性，俾使現場人員

得以由其變形狀況判斷岩栓是否承載過大。 

(3) 目前岩栓錨定型式大致有前端錨定、全面錨定及摩擦錨定等不

同類型，設計時宜考量各自特性後採用之。其中前端錨定類型

岩栓因僅錨定岩栓前端部份，錨桿較易銹蝕，長期穩定性差，

所以僅於節理、層理發達之堅硬岩盤中用以局部固定可能滑動

之岩楔。全面錨定類型係利用水泥砂漿或樹脂等錨定材料，將

錨桿全長錨定於周圍岩盤，俾增加隧道周圍岩盤之約束作用，

因此適用範圍相形較廣，不論堅硬岩盤或軟弱岩盤皆可適用，

為目前常用之岩栓類型；惟在軟弱岩盤中為避免產生坍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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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考量以泡沫取代一般用水進行施鑽以穩定孔壁，或改採

自鑽式岩栓。近幾年，摩擦錨定類型岩栓之應用案例漸增，其

主要利用岩栓錨桿與周圍岩盤之摩擦力進行錨定，可進一步細

分為開縫管岩栓與膨脹管岩栓兩種；前者係將大於鑽孔孔徑之

岩栓錨桿強制插入而錨定，後者則利用高壓水幫浦使薄殼錨桿

膨脹而錨定，一般具有高初期強度、高韌性及與岩盤緊密附著

等特性。 

C5.4 鋼支保 

(1) 鋼支保類型依斷面形狀可分為 H 型鋼支保、U 型鋼支保及桁型

鋼支保等不同類型，選用時宜配合開挖斷面大小、形狀、施工

設備等條件，並配合各型鋼支保所具功能加以選定。 

(2) 鋼支保主要用於提供初期支撐、提高支撐系統之強度與勁度、

以及作為先撐工法所採支撐構件之支承點，故其斷面尺寸應具

備足夠之強度以發揮其支撐功能，其材質、製作及結構強度亦

須符合設計要求。鋼支保宜具有足夠延展性，以防止整體支撐

系統在承受過大荷重下產生急劇破壞現象；另需考量其加工性

與施工性，以易於焊接與彎曲者為佳。 

(3) 鋼支保之設置間隔，宜從力學與施工需要考慮之。就力學考

量，鋼支保須提供足夠之支撐力，因此須就地盤條件、施工方

法及使用目的等加以評估；通常地質條件較佳者其設置間隔較

大。如就施工考量，鋼支保間距需配合施工輪進長度加以訂

定，其目的在於維持工作面之安全性、作為先撐材料之支承

點、導引開炸孔佈設及控制開挖外形。 

(4) 鋼支保需配合開挖斷面之尺寸與形狀，以及施工設備等條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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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製作與組裝，故構件之接合通常無法避免，此時宜就承受荷

重與施工需要，評估鋼支保之接合位置及接合段數。其中接合

段數宜配合開挖順序（如台階開挖或側導坑開挖等）加以訂

定，不宜過多。 

當預期隧道變形較大時，鋼支保可考慮採用可縮構件，惟

變形將趨大，故須特別評估隧道之安定性，並注意變形收斂時

間之增長。採用可縮構件時需預留適當之變形寬容量。 

(5) 為確保鋼支保之支撐功能，組立時除儘量與隧道周圍岩壁密合

外，亦需與其他支撐構件充分結合。 

C5.5 襯砌 

襯砌設計應依據其使用目的，並將隧道周圍岩盤特性及初期支撐

系統之強度及架設時機等因素納入考量。襯砌之強度應能長期承受設

計荷重，不致發生龜裂、變形及崩坍等情況，並具所需之抗風化及抗

腐蝕能力，不致發生強度降低及漏水等情況，必要時應配合防水膜安

裝；襯砌若於現場澆置，應具有良好之工作性，並儘可能抑制水化熱

之產生；此外，應設置適當間距之接縫以防縮裂。完成表面應平順光

滑，以維持較佳之通風與照明效果，並利觀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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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洞口設計 

C6.1 一般說明 

根據以往施工經驗，洞口可概分為洞口段、洞門段及洞外銜接結

構，視地形條件略有不同。其中洞口段係指臨時洞口至可開始採用標

準斷面施工處，亦即覆蓋深度約 1~2 倍隧道開挖跨度之區段（參考附

圖 C6.1）；洞門段係指臨時洞口至永久洞門段，視地形條件加以設置

（參考附圖 C6.1）；至於洞口前後路線銜接之結構物，如橋樑、路堤

或擋土結構等之設計，宜納入洞口設計一併考慮，以求銜接完全。 

C6.2 位置選擇 

(1) 正確之隧道洞口位置能減少因不良地形與地質在施工期間所造

成之困擾，例如影響工期及增加施工成本；在營運期間亦能增

加行車之安全，並減少隧道洞口邊坡維修之成本。洞口設計時

須考量下列事項： 

(a) 隧道洞口應儘可能遠離崩塌地、崖錐或沖積扇，以減少洞

口開挖所導致之邊坡穩定問題；若無法避開時，必須針對

邊坡作適當保護，其支撐亦須相互配合。 

(b) 由於洞口曝露於外，必須注意因氣象因素所引起之自然災

害，如土石流、落石及雪崩等，並加以防範。 

(c) 選擇洞口位置時亦須考慮洞口完成後與周邊景觀之調和

性，以及未來維護管理所需。 

(d) 洞口週邊若有建物或結構物，須檢討洞口開挖對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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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採用輔助工法或補強結構物等保護對策。 

(e) 洞口位置宜考量隧道斷面與通風等功能需求，並儘可能避

免眩光。 

(f) 隧道多數施工機具、設備與材料須佈置於洞口附近施工場

地，因此選擇洞口時宜考慮通達道路、施工場地與設備佈

置之需求。接近河川之洞口，其標高應考量洪泛水位。 

(2) 洞口方向宜考量線形條件，儘量與坡面等高線垂直交叉以減少

洞口段長度並降低偏壓現象，即使發生問題亦較易解決。如不

能垂直交叉，隧道軸線與坡面等高線之交角亦宜在 45°以上，

否則需考量以設計方式克服之。 

C6.3 洞口段 

(1) 洞口段之設計，宜就地形與地質條件，選用適合之施工方法與

順序；原則上應儘量縮小洞口開挖規模，以減少開挖影響範

圍，如採用台階開挖或側導坑開挖等工法。此外，亦須對洞口

開挖所可能引發之邊坡滑動或落石等問題擬定對策，採用合適

之輔助工法以輔助開挖作業。 

泂口段之地盤覆蓋較薄，且常年受風化與侵蝕作用影響，

故支撐設計時須考量地盤承載力不足之問題，而地形不對稱所

引發之偏壓問題亦不能忽視。針對上述問題，可採用剛性較高

之支撐構件或鋼筋混凝土襯砌以支持上方地盤荷重，必要時可

施作仰拱以閉合斷面，控制隧道變形。 

(2) 隧道洞口之開挖勢必影響邊坡，若無適當保護措施，可能會引

起邊坡穩定問題，故應於洞口施工前，針對洞外坡面施作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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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待邊坡安全無虞後再進行洞口開挖，此時亦須於洞內施

作合適之輔助工法以控制隧道變形，避免岩體鬆弛範圍擴大，

危及邊坡穩定。此外，洞口須設置足夠之邊坡與隧道監測系

統，俾於施工中一旦發生異常，可據以擬定對策。 

C6.4 洞門段 

(1) 隧道洞門宜配合當地景觀，並考量造型視覺效果，儘量減少洞

門壁面，此除可減輕壓迫感，亦可降低輝度，獲得較好之視覺

感。 

(2) 隧道洞門除功能因素考量外，亦需滿足營運管理需求。例如設

置適當之排水設施以防止坡面逕流流入隧道內，並得視需要設

置防落石設施以防止落石掉落公路上，亦須考慮駕駛者之視覺

效應，在視野較開闊之地形中採用壁面較少之洞門，壁面亦宜

儘量選用反射率較低之裝飾材料，以降低反射光，避免駕駛者

眼睛適應不良。 

(3) 隧道洞門結構係為防止洞口段發生邊坡滑動、落石及滲水等現

象，故其本身結構應具有力學上之安定性，不容有坍塌及下陷

等現象。隧道洞門應配合不同之型式，考慮相關之靜載重、土

壓力、超載荷重、地震力、落石載重、車輛載重、水壓力、溫

度變化及混凝土收縮之影響等。 

C6.5 洞外銜接 

隧道洞口與橋樑、路堤或擋土結構等銜接時，宜評估銜接結構物

與隧道間相對位移與沉陷之影響，即依據地形與地質條件，並配合銜

接結構物型式、形狀、施工方法及隧道洞門型式等，檢討銜接結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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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隧道間之相互影響程度。必要時可考慮銜接結構物與隧道共構之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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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特殊考量 

C7.1 地質特殊之處理 

當隧道沿線地質特殊，無法以一般開挖支撐方式施工時，應針對

其特有之地盤特性及施工條件，參考過去之施工經驗，並依據專業技

術上之判斷，設計適當之處理對策；由於地盤特性之不確定因素較

多，不易於事前充分掌握，因此處理對策應具適當施工彈性，容許現

場依據實際狀況進行調整。茲說明各種特殊狀況所需考量之因素如

下： 

(a) 淺覆蓋 

隧道覆蓋深度不足，易導致隧道周圍地盤之自立性不佳，

設計時應考量開挖面穩定性、地表沉陷及對鄰近構造物之影響

等問題，必要時可採用適當之輔助工法，並加強監測；淺覆蓋

隧道宜視地質特性，於必要時檢討地震之影響。 

(b) 破碎地質 

所謂破碎地質一般係指斷層破碎帶與褶皺擾動帶，其一般

夾有斷層泥或混雜土、砂與石塊，宜先改善地盤自立性，並檢

討地下湧水之可能性；若有湧水可能，應先依照 (i) 之對策處理

後，再進行開挖。 

(c) 擠壓 

凡隧道開挖後發生顯著變形，致內空縮小並使支撐荷重持

續增加之現象，可視為擠壓。針對可能發生擠壓之區段，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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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適切之調查與量測，以掌握擠壓特性並推測範圍，進而檢討

適當之處理對策；開挖時應避免造成應力干擾，減少地盤進一

步破壞，致使內縮變形與支撐荷重增大；其支撐系統應視變形

與地盤荷重之大小而選用適當類型，並宜儘早施作，必要時儘

早完成閉合。 

(d) 卵礫石 

卵礫石隧道可依卵礫石之組成特性進行分類（參考附表

C4.2），並據此進行設計；設計重點在於隧道開挖面穩定及地

下水處理，所選用之開挖方式應避免造成地盤鬆動。 

(e) 高地熱與溫泉 

行經高地熱與溫泉區之隧道設計，宜考量地熱對隧道功

能、開挖及襯砌之影響。開挖方面可採用下列處理對策： 

 採用機械開挖；若採鑽炸法開挖，宜採用耐熱炸藥及耐

熱雷管 

 施作導排熱水或灌漿止水措施 

 充分之通風降溫措施，其通風斷面必須足夠 

隧道襯砌方面，可考慮採用特殊水泥及混凝土配比，並施

作隔熱材料。 

(f) 缺氧及有害氣體 

缺氧：地層中含有鐵質等礦物成份時，浸潤在地下水中呈穩定

狀態，一旦隧道開挖，地下水排出後，該等岩盤暴露於空氣中

有吸收氧氣使還原呈三氧化二鐵（Fe2O3）之狀況。如於瞬間

發生，如挖到地下水庖（water pocket），地下水快速流出

後，應慎防發生此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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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氣體：分為毒性，如一氧化碳與硫化氫等，及可燃氣體，

如甲烷，有引致人員中毒或發火爆炸之慮。 

隧道穿過可能出現缺氧或有害氣體之區域時，宜於地質調

查時先予研判其種類及成分，並推估其湧出型態、湧出量及範

圍，據此擬定適當之處理對策。處理方式可考慮下列原則： 

 充分之通風 

 採用防爆型施工設備與機具 

 設置氣體偵測設備以測定氧氣濃度、有害氣體類別及濃

度，並應設警告設施 

 必須在缺氧及有害氣體環境下施工之作業人員應配備氧

氣面罩等防護設施 

 施作前進排氣鑽孔以導除有害氣體 

 儘早完成襯砌施工 

(g) 礦脈與礦坑 

隧道路線如遭遇礦脈與礦坑且無法避免時，設計前宜充分

瞭解其分佈、特性及其對隧道之影響，並研擬處理對策。若可

能危及隧道安全時，宜考慮採用灌漿固結、封面處理、打設岩

栓或回填空洞等方式加以處理，初期支撐亦應適時調整並補

強；如遇有害氣體，則須依照 (f) 之對策處理。 

(h) 岩爆 

高覆蓋隧道之規劃設計，宜根據地質調查結果評估岩爆發

生之可能性，以資因應。具較高岩爆潛能之隧道，可考慮採下

列處理對策： 

 釋放隧道周圍地盤應力 

 加強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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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下湧水 

規劃設計時，應依據沿線地下水之調查結果，推估隧道可

能湧水區段，研擬妥適之處理對策，其應以維持開挖面自立

性、減少施工障礙與維護施工安全為目的；若無須顧慮地下水

枯竭與地盤沉陷時，宜以降壓排水為優先，堵水為輔，必要時

可輔以壓氣工法。 

(j) 偏壓 

隧道兩側地形若不對稱時，應檢討隧道受偏壓而造成破壞

之可能性。針對可能發生偏壓之隧道，基本上可考慮以下二種

處理對策： 

 消除偏壓產生機制 

 採用抑制偏壓之措施 

C7.2 鄰近隧道 

(1) 兩隧道若過於鄰近，可能互相影響而危及彼此安全，甚至崩

壞，故相鄰隧道須保持適當之間距，惟其應有間距視地質條件

及其它相關條件而定。原則上，鄰近隧道可根據周圍地盤特

性，考慮採下列對策因應： 

 儘可能加大隧道間距 

 加強支撐 

 加強監測 

 既有隧道之補強 

(2) 針對先行施工隧道，其周圍應力分佈可能受後續隧道施工影響

而有所改變，初期支撐及襯砌荷重亦有加重可能，致影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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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此時須針對先行施工之隧道進行安全監測，並研擬合適之

補強對策。 

C7.3 交叉段 

(1) 交叉段為兩隧道開挖相交區段，如避難所、聯絡隧道與機電設

施裝設場所等處，其因開挖斷面增大而減弱圍束作用，並可能

有應力集中現象，致影響隧道行為，故設置時宜儘可能避開地

質不良區段，並以垂直交叉為宜。 

(2) 交叉段宜針對三維應力之影響作必要之對策，例如斷面形狀可

考量採用能減少應力集中者等；並適當補強支撐系統，例如將

交叉段鄰近區域之岩栓長度加長、噴凝土厚度增厚及採用較大

尺寸之鋼支保等措施，必要時可施作預力鋼腱；此外，交叉段

之監測亦須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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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排水與防水設施 

C8.1 一般說明 

(1) 若地下水位高於隧道，則地下水將因與隧道間存在之水頭，而

有入滲隧道之趨勢，此時須視隧道周圍環境、隧道功能需求、

地下水質與水溫等實際狀況，決定是否允許地下水滲入，進而

設計不同之排水與防水設施。 

(2) 若允許地下水滲入隧道時，隧道內宜設置適當之進水

管道及排水通路，以利地下水排放；此外，宜配合適當之防

水措施，拘限地下水從預設管道進入隧道，並沿預設水路排

放。 

(3) 凡地下水位對周遭環境之影響較具敏感性時，隧道可採防水設

計，將地下水隔絕於襯砌之外，並考慮地下水壓之影響。 

 

C8.2 排水設施 

(1) 隧道所需排放之水，一為滲入隧道之地下水，一為路面清洗與

車輛排放之路面水。 

(2) 入滲水係沿初期支撐與防水膜間之透水材料匯集，此時若採獨

立排放系統，則可於隧道兩側設置透水管，並於固定間隔設置

橫向排水管，俾將所匯集之入滲水引入隧道排水系統，不致滯

留於襯砌背面。入滲水量較大處，宜增設橫向排水管。 

(3) 車道側方須佈設收集隧道內清洗與車輛排放等路面水之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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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並可於適當距離設置虹吸式清潔手孔或人孔，避免邊溝

成為火苗傳遞途徑。此外，可視需要設置油水分離設施，將收

集所得之路面水進行處理後再予排放。 

C8.3 防水設施 

隧道完成後之可能滲水途徑包括襯砌混凝土本身裂隙、蜂巢、接

縫、預留孔與凹槽等；為避免入滲水影響隧道襯砌之耐久性及相關設

施之功能，應設計合適之防水設施。 

防水設計包括提高混凝土本身之水密性、於混凝土內面塗敷及外

部包覆等，所採用之防水設施一般有下列不同方式： 

  於襯砌混凝土外側包覆防水膜，其除可防水，更可作為襯砌與

噴凝土間之滑離層，有利於減少襯砌收縮裂縫 

  於混凝土接縫處另設止水帶 

  水密性混凝土施作襯砌以減少收縮龜裂及蜂巢 

  於混凝土內面塗敷水泥系材料或其它防水塗料 

為達到防水目的，防水設施所採用之材料必須兼顧水密性與耐久

性，並須有足夠之強度與韌性以承受可能發生之機械衝擊力與水壓力

等外力；此外，須為不易燃材料以確保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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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監測系統 

C9.1 一般說明 

隧道設計時須妥善規劃監測系統，包括監測項目、儀器、配置與

頻率，俾供施工期間進行隧道周圍地盤與支撐監測工作之用，並可用

以評估隧道安全與襯砌施作時機。監測系統應具備適當之施工彈性，

容許現場依據實際狀況進行調整；監測系統宜儘早裝設以配合隧道開

挖進行監測。 

C9.2 監測項目、儀器及配置 

(1) 監測項目須依據隧道規模、沿線地形地質與周圍環境條件等因

素加以研選，使監測資料足以掌握隧道周圍地質狀況、支撐構

件行為及異常現象，並可藉由隧道安全評估與回饋分析工作，

進行必要之設計調整，以維護隧道自身與鄰近結構物之安全。

監測項目大致可區分為以下四類： 

(a) 因應日常施工管理所需，於同一隧道斷面上監測其內空變

位與頂拱沉陷。 

(b) 針對隧道洞口段、淺覆蓋段、地表有結構物、周圍地質條

件較差、可能發生擠壓或偏壓等區段，宜監測其地表與地

中沉陷、底部隆起及中心線位移。 

(c) 為有效掌握支撐構件行為，可針對鋼支保應力、岩栓軸力

與襯砌應力等項目進行監測。 

(d) 若隧道洞口邊坡附近之地形與地質條件較差、地質構造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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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或地下水較為豐沛時，為確切掌握邊坡開挖及護坡設施

之安全性，宜針對邊坡之位移、地下水位或水壓等項目進

行監測。 

(2) 監測儀器須依據監測項目加以選定，其性能、精度及測讀範圍

應符合各項監測目的，並依據下列原則進行配置： 

(a) 一般岩盤隧道之內空變位、頂拱沉陷、地表與地中沉陷等

監測項目其儀器配置間隔如下；至於洞口、地質特殊、鄰

近隧道與交叉段等特殊區段，可視需要調整之。 

     覆蓋深度（h）與隧道開挖跨度（D）關係    測點間隔 

            h  2D          <100公尺 

            h＜2D          < 20 公尺 

(b) 隧道底部隆起及中心線位移之監測點，主要配置於有擠壓

或偏壓狀況之地盤，其間隔宜視擠壓及偏壓程度訂定。 

(c) 地中變位、岩栓軸力及襯砌應力等監測項目，一般配置間

隔建議採 200～500 公尺，惟仍須按隧道規模或地質條件

妥適研訂之，且以佈置於代表性地質區間之初始施工段為

原則。為安全管理需要，發生特殊問題或異常現象處，宜

額外裝設。 

C9.3 監測頻率 

監測頻率須視監測值對地質條件與施工條件等之時效敏感度，於

監測系統設計之同時預為訂定，並得於隧道施工時，視隧道開挖面、

周圍地盤與支撐系統等實際行為，以及監測分析結果，適度調整監測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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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4.1 A、B岩類之岩體分級標準表 

岩體級別 
A岩類 

RMR值範圍 

B岩類 

RMR值範圍 
岩體級別 

AⅠ RMR≧81 ---- ---- 

AⅡ RMR80～61 RMR≧81 BⅡ 

AⅢ RMR60～41 RMR80～61 BⅢ 

AⅣ RMR40～21 RMR60～41 BⅣ 

AⅤ RMR20～11 RMR40～21 BⅤ 

AⅥ RMR≦10 RMR≦20 BⅥ 

 
附註：1. A 岩類大致可對應於 ISRM 地質材料強度分級中，強度高於或等於中強岩之地質材料，岩質堅脆，

易因大地應力影響而產生發達節理；岩體破壞機制屬受節理、劈理等弱面控制之構造破壞。包括台

灣地區所有的變質岩類及亞變質岩類，火成岩類中除火山角礫岩的岩層，沈積岩類中岩化程度高、

具高強度者。 

   2. B 岩類大致可對應於 ISRM地質材料強度分級中相當於弱岩之地質材料。岩質不如 A 岩類般堅脆，

在大地應力作用下並不容易發生發達節理，且因膠結較差，會因含水量提高而產生不容忽視之強度

降低現象。岩體破壞機制包含構造破壞以及材料破壞。本岩類泛指沈積岩中之較軟弱已固結岩層，

多位處西部麓山帶西緣丘陵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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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4.2 C、D岩類之岩體分級標準表 

岩體級別 
分級標準 

膠結程度 地質材料組成 

C岩類 

CⅠ(C) 

膠結程度良好或尚可 

(大拇指無法壓出凹痕) 

沉泥、黏土含量>50% 

CⅠ(MIX) 
砂、沉泥、黏土、礫石交雜 

個別含量均未超過 50% 

CⅠ(S) 砂含量>50% 

CⅡ(C) 

膠結程度不佳或疏鬆 

(大拇指可壓出凹痕) 

沉泥、黏土含量>50% 

CⅡ(MIX) 
砂、沉泥、黏土、礫石交雜 

個別含量均未超過 50% 

CⅡ(S) 砂含量>50% 

D岩類 

DⅠ(G) 膠結程度極佳 

(需以地質鎚用力敲 

方能將塊石或礫石敲落) 

塊石、粗顆粒(大於 4號篩)之 

含量>75%或相互接觸 

DⅠ(M) 
塊石、粗顆粒(大於 4號篩)之 

含量 50% ~ 75%或相互不接觸 

DⅡ(G) 膠結程度良好或尚可 

(需以地質鎚方能將 

塊石或礫石敲落) 

塊石、粗顆粒(大於 4號篩)之 

含量>75%或相互接觸 

DⅡ(M) 
塊石、粗顆粒(大於 4號篩)之 

含量 50% ~ 75%或相互不接觸 

DⅢ(G) 
膠結程度不佳或疏鬆 

(以手即可將塊石或礫石剝落) 

塊石、粗顆粒(大於 4號篩)之 

含量>75%或相互接觸 

DⅢ(M) 
塊石、粗顆粒(大於 4號篩)之 

含量 50% ~ 75%或相互不接觸 

附註：1. C 岩類涵蓋所有大致可對應於 ISRM地質材料強度分級中，強度小於或等於甚弱岩之地質材料；此

外，亦涵蓋所有塊石或粗顆粒(粒徑大於 4 號篩大小)含量少於 50％，力學行為受控於細粒料之地

質材料。膠結程度遠低於 A 岩類及 B 岩類，遇水軟化現象極明顯，岩體少有明顯的地質弱面，破

壞機制以材料破壞為主。岩盤強度的決定因素主要為組成材料性質、膠結程度與含 水量高低。包

括中南部西部麓山帶晚上新世至更新世，東部海岸山脈帶膠結不佳之沉積岩或混同層。 

2. D 岩類係泛指以塊石或粗顆粒為主(含量超過 50％)，夾有細粒料之複合地質材料，包含一般所謂

之礫石層岩體、火山角礫岩、火山集塊岩等等。單壓強度變異範圍相當大，且因而影響弱面產生

的多寡；此外，含水量高低對於整個岩體強度所造成的影響程度大小，亦係視個案而異。塊石或

粗顆粒含量小於 75％時，岩體破壞行為主要受控於細粒料膠結程度；塊石或粗顆粒含量大於 75％

時，岩體破壞行為則由粗顆粒主控。 

3. 鑑於含水之多寡對 C、D兩岩類之工程施工影響甚鉅，故本 C、D岩類岩體分級標準表需在地下水

已預先排除至可施工之前提下方能使用。 

4. C、D 岩類隧道可能遭遇砂層與礫石層混合斷面，其中砂層出露位置影響開挖面穩定性甚鉅，需選

用適當之輔助工法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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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4.3   隧道深度大於 1.5(B+Ht)情形支撐上方岩盤荷重 Hp 

(以開挖寬度 B與高度 Ht1表示) 

岩  盤  狀  況 岩  盤  載  重 Hp(呎) 附       註 

1.硬與完整 0 如發生剝落或爆脫，僅需輕度襯砌 

2.硬層狀或片狀 2 0至 0.5B 輕度支撐，主要為防護剝落 

3.渾厚、中度節理 0至 0.25B 不同位置之荷重可能急遽變化 

4.中度塊狀與夾薄層 0.25 B至 0.35(B+Ht) 無側壓 

5.高度塊狀與夾薄層 (0.35至 1.10)(B+Ht) 少許或無側壓 

6.完全破碎但化學性

質未變 
1.10(B+Ht) 

有相當之側壓，滲水對隧道底部之

軟化作用導致鋼支撐下部需要連續

支撐或採用圓形支撐 

7.擠壓岩盤，中度深

度 
(1.10至 2.10)(B+Ht) 

高度側壓，需要仰拱支撐。建議採

圓形支撐 

8.擠壓岩盤、大深度 (2.10至 4.50)(B+Ht) 

9.膨脹岩盤 
至 76m 

與(B+Ht)值無關 

需要圓形支撐、極端情形使用可縮

短之支撐 

註：1.隧道拱頂在地下水位以下之荷重。如拱頂永遠在地下水位以上，則岩盤狀況 4 至 6 所給之數字可減少

50%。 

2.部份常見之岩層常夾有頁岩。未風化之真頁岩不比其他層狀岩層差，惟「頁岩」一詞常指不具岩石性

質之夯實緊密之粘土沉積物，此類所謂「頁岩」在隧道內行為有如擠壓甚或膨脹岩層。如岩層中含一

系列之水平層狀砂岩或石灰岩與未成岩頁岩，則隧道開挖常使兩側岩層逐漸受壓而使拱頂下陷。再

者，由於所謂之「頁岩」與岩層界面上抗滑阻力較低，有大量減少拱部岩層架橋能力之趨勢，因此在

此種岩層中，拱頂壓力或許與高度塊狀及夾薄層之岩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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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C3.1 隧道設計流程 

 

 

 

 

 

 

 

 

 

 

附圖 C6.1 洞口段與洞門段範圍示意圖 

 

 

 

 

 

 

 

 

 

 

 

 

 

1~2D 
  

    2~3m 

標準隧道段 隧道洞口段 隧道洞門段 



 

 

 

 

 

 

 

 

 

 

 

 

 

 

 

 

 

 

 

 

 

 

 

 

 

GPN：1009203288 

工本費：200元 


